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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153204號

廢止「臺中市市立高級中學收取學生費用辦法」。

市長　林佳龍

廢止法規整理表

法規名稱 發布日期文號 廢止理由
臺中市市立高級
中學收取學生費
用辦法

臺中市政府一百零
一年一月十六日府
授法規字第一０一 
０００五九五四號
令訂定發布

一、因應高級中學法業於一百零五
年五月十一日廢止，規範本市
立高級中學向學生收取費用之
臺中市市立高級中學收取學生
費用辦法，已無立法之依據，
且目前本市高級中等學校辦
理向學生收取費用事宜時，
係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六
條第四項規定授權訂定之「高
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
法」，爰「臺中市市立高級中
學收取學生費用辦法」已無繼
續施行必要。

二、本辦法因已無繼續施行必要，
爰依「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
例」第二十六條第四款規定：
「同一事項已有中央法規或新
市法規可資適用，舊市法規無
保留必要者。」辦理廢止。

三、檢附「臺中市市立高級中學收
取學生費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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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153313號

訂定「臺中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獎勵補助辦法」。

附「臺中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獎勵補助辦法」。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獎勵補助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私立學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臺中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指

教育局主管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第四條　　學校經核准立案招生者，得申請補助；學校符合下列規定

者，得申請獎勵：

一、經核准立案，且招生達二年以上。

二、學校招生、學籍、課程、人事、會計、財務及行政電腦

化等校務運作正常，並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三、學校財團法人組織及董事會運作正常。

四、最近二學年度新生註冊率，達到教育局公告之比率。

學校申請獎勵、補助，應檢具計畫書及相關文件、資料，向

教育局提出。

前項計畫書，應包括學校使用獎勵、補助經費之計畫；其計

畫內容應符合第九條規定。

第五條　　教育局為審查前條申請，得就學校之現有規模、評鑑成績、

辦學特色、行政運作、配合教育局重要政策推動績效、整體資源

投入或助學措施之審查事項，訂定獎勵、補助經費審查及核配基

準。

前項審查及核配基準，應包括審查事項評估指標項目占獎

勵、補助經費之比率與計算方式，及依第六條規定核減獎勵、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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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經費之計算方式，並由教育局公告之。

第六條　　學校因違反法令規定曾經教育局處分者，教育局得按其情節

輕重，減少其部分或全部之獎勵、補助經費。

學校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教育局得增加其獎勵經費：

一、設立地點位於教學資源不足之地區。

二、設立之類科具稀少性及國家發展所需，且公立學校未能

充分設立。

三、學校兼任教師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不低於公立高

級中等學校基準。

第七條　　教育局為辦理獎勵、補助經費之審查及核配，應遴聘（派）

學者、專家及機關代表組成審查小組。

學校申請獎勵、補助，經審查小組審查後，由教育局核定

之。

第八條　　獎勵、補助經費，由教育局按年訂定運用計畫，編列預算。

前項經費之編列，應分為獎勵及補助二種經費；其分配比

率，由教育局定之。

第九條　　學校使用獎勵、補助經費，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成立或指定專責單位，負責規劃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

及相關事宜。

二、獎勵、補助經費以充實、改善教學軟硬體及師資結構為

優先。

三、獎勵、補助經費應符合臺中市政府所定資本門與經常門

支用比率及流用方式，並訂定相關經費支用規定及程

序，據實核支，且採專款專用及專帳管理。

四、使用獎勵、補助經費辦理採購時，應依政府採購法及學

校相關採購規定程序辦理。

五、獎勵、補助經費之支用，應符合教育局所指定之用途；

其所增置之財產，應列入校內財產清冊，並辦理登錄。

六、獎勵、補助經費配合政府會計年度執行，當年度所購置

資本門之設備，學校應善盡保管之責，不得處置或變

賣。

七、經教育局核定停辦計畫之學校，得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優先支應停辦所需費用。

八、獎勵、補助經費應於當年度全數執行完竣；未執行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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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敘明原因報教育局核准後，始得展延；其未申請

或申請未經核准者，應繳回未執行完竣之經費。

九、獎勵、補助經費支用情形、執行成效及採購案件等資

料，應予公開。

十、學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決算及年度財務報表，應依教

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相關規定公告之。

十一、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相關資料應確實，不得有虛偽不

實情事。

第十條　　教育局得辦理書面審查或赴學校訪視經費執行情形；其書面

審查或訪視工作，得委託經核准立案之學術機構、團體辦理。受

委託之學術機構、團體，應具備專業客觀能力。

教育局或教育局委託之學術機構、團體，辦理學校之書面審

查或訪視，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組成書面審查或訪視小組，統籌整體書面審查或訪視事

宜。

二、辦理訪視者，應訂定訪視實施計畫，並於訪視前通知學

校；計畫內容包括訪視項目、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三、辦理書面審查或訪視說明會。

四、書面審查或訪視結束後，應彙整意見報告，由教育局公

告。

五、書面審查或訪視小組委員應迴避事項，依行政程序法規

定辦理。

六、書面審查或訪視小組委員及參與人員對於因書面審查或

訪視工作而獲取之各項資訊，應負保密義務，非經教育

局同意，不得公開。

第十一條　　學校申請獎勵、補助資料，有虛偽不實者，得撤銷其部分

或全部之獎勵、補助。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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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165448號

制定「臺中市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自治條例」。

附「臺中市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自治條例」。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自治條例

第一條　　臺中市為辦理水資源回收中心（以下簡稱水資中心）營運回

饋地方事宜，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以下簡稱水利

局）。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水資中心，指由水利局管理或依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辦理之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所附屬之水資中心或污

水處理廠。

第四條　　水利局每年度應按臺中市各水資中心前一年度平均每日處理

污水噸數乘以三百六十五，估算年平均污水處理總量後，再乘

以每噸污水應提列回饋金金額，計算次一年度各水資中心之回饋

金。

前項每噸污水應提列之回饋金金額，依前一年度各水資中心

平均每日處理污水噸數規模，按級提列如下：

一、第一級：五千噸以下者，每噸提列新臺幣零點二五元；

回饋金提列金額未達新臺幣二十三萬元者，以新臺幣

二十三萬元計。

二、第二級：超過五千噸至三萬噸者，每噸提列新臺幣零點

三元；回饋金提列金額未達新臺幣八十萬者，以新臺幣

八十萬元計。

三、第三級：超過三萬噸者，每噸提列新臺幣零點三五元；

回饋金最高以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為限。

回饋金由臺中市政府徵收之污水下水道使用費支應，一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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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尚未開徵前或開徵不足額時，由臺中市政府

預算支應。

回饋金計算至新臺幣千元，以下四捨五入。

第五條　　各水資中心回饋區之範圍劃分及回饋經費分配比例如下：

一、回饋區：以各水資中心正門口為圓心，半徑一千公尺

內之行政區域，分配各該水資中心回饋金總額百分之

七十。

二、當地行政區：該水資中心所在地區公所分配各該水資中

心回饋金總額百分之三十。

各水資中心回饋區實際範圍由水利局依前項測量劃定之，並

通知回饋區所屬之區公所。回饋區之劃設界線，以里界為認定基

準。

水資中心回饋區之範圍跨不同區公所轄區者，各區回饋經費

分配應依第一項分配比例及各區公所轄內回饋區按面積及人口各

占百分之五十權重比例，由水利局計算之。

各里人口數以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公布前一年度十二月人口統

計資料為依據。

設計全期處理量每日不超過二千五百噸之水資中心，回饋金

全部分配該水資中心所在地區公所，不適用前四項規定。

第六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分配之回饋金由回饋範圍內之各區公所

邀集回饋區內各里(以下簡稱回饋里)召開會議協商分配後，由區

公所辦理回饋金運用及執行。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五項所分配之回饋金由水資中心所在

地區公所統籌運用辦理。

第七條　　水利局應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將依第四條規定估算之回饋

金額度，通知各回饋區所屬之區公所編列次一會計年度預算。

前項回饋金編列起始年度為各該水資中心新建工程完工驗收

後之次一會計年度。

第八條　　區公所為審核回饋金之運用及執行，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編列

之回饋金額度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應設置回饋金管理運用

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者得視

需要設置之。

前項審議委員會之設置要點，由水利局另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設有審議委員會者，回饋里應向區公所提報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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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金使用計畫。

前項計畫應包括回饋金之概算編列、回饋項目、執行進度規

劃、預期執行效益等事項。

回饋里應依據各區公所審議委員會審核通過之回饋金使用計

畫，向其所屬之區公所申請回饋金之運用及執行。

未設置審議委員會之區公所，回饋里應列舉回饋金使用項目

及金額，向其所屬之區公所申請回饋金之運用及執行。

第九條　　第五條第一項所定分配回饋金額度內，得運用回饋金於下列

事項：

一、公共設施設備之興建、購置、管理及維護。

二、污水下水道及環保工作之推廣宣導費用。

三、環境衛生、美化環境及其他與環境保護有關之事項。

四、獎學金及助學金。

五、健康檢查。

六、文康及公益服務活動。

七、其他社會福利之補助。

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由水利局通知編列之回饋金額度達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者，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使用經費不得低於百

分之三十。

回饋里於提報回饋金使用計畫申請回饋金之運用及執行時，

應符合前項比例，但依前開比例執行回饋金顯不合理或窒礙難行

者，得由區公所審議委員會另為決議運用比例。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施行前定有回饋自治條例之水資中心，以本自治

條例施行日起算一年度為限，各該水資中心依第四條規定計算與

原有規定計算之該年度回饋金，以金額較高之回饋金金額提列。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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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小字第1060159599號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臺中市各級學校活動中心興(改)建面積基準」總說明、逐點說

明表與基準各乙份，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05年9月6日臺中市公有建築物(含辦公廳舍)研擬空間使用標

準會議裁示事項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制局，請協助上傳本府法規資料庫；另請本府秘書處

協助登載政府公報。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小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府教育局國中教育科、本

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各級學校活動中心興改建面積基準

一、為規範臺中市各級學校活動中心之興改建事宜，滿足學校室內教學

空間需求且於課餘提供活動或集會使用，發揮公產資源市民共享功

能，並達到公有建築多元運用綜效，特訂定本基準。

二、臺中市各級學校活動中心興改建以土地無償取得、可多功能使用及

可供外界使用為前提。

三、各級學校活動中心之興改建除因特殊情形經專案簽奉本府核定外，

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優先序位原則：

1、興改建經費已獲中央補助者。

2、配合市府推動相關重大建設或政策、活動者。

3、校園無其他大型室內、風雨操場或空餘空間供學生活動、集

會使用者。

4、可二校以上共同使用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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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興改建設置原則：

1、內部空間應包括舞台、視聽音響控制室、器材存放室、學生

活動空間及男女廁所。

2、空間之規劃設計，應能提供多目標之用途，例如：作為一般

教學活動、社團活動、體育活動之用，並可作為集會場所之

用。

3、各級學校興改建活動中心，室內淨高應至少七公尺，其使用

面積基準依學校規模大小規範如下：

(1)全校學生總人數五百人以下，樓層總面積以一千二百平方

公尺為原則。

(2)全校學生總人數五百零一人至一千人，樓層總面積以

一千四百平方公尺為原則。

(3)全校學生總人數一千零一人以上，樓層總面積以一千六百

平方公尺為原則。

(4)上述樓層總面積不含地下室或其他教室之面積；設備與相

關設施經費另計。

四、各級學校活動中心興改建完竣後應納入學校財產管理，使財產充分

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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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家防字第10601550971號

附件：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修正「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

準」，並自106年7月24日起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

準」。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事件 
統一裁罰基準

ㄧ、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事件，依循適當原則予以有效之裁處，特訂定本

基準。

二、本基準考量違規人之違規次數、罰則刑度及情節輕重等因素訂定，

其規定如附表。

三、對於個別案件有特殊情況者，得依裁罰基準酌予加重或減輕處罰。

但應敘明加重或減輕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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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勞會字第1060044839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作業要點」，並自中華民

國106年7月24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作業要點」1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市政府公報，並請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綜合規劃科、本局勞資

關係科、本局勞動基準科、本局福利促進科、本局外勞事務科、本局

就業安全科、本局秘書室、本局人事室、本局政風室

副本：本局會計室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作業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動及執行內部控制，以達提

升施政效能、遵循法令規定、保障資產安全、提供可靠資訊之目

標，依據「臺中市政府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特設臺中市政府勞

工局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辦理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教育訓練。

(二)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尚包括下列事項其中涉及內部控

制缺失部分：

1、監察院糾正（舉）與彈劾案件。

2、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臺中市總決算審核報告建議改善事項。

3、上級與權責機關督導事項。

4、機關實施檢查評估事項。

5、外界關注事項。

(三)整合檢討個別性業務內部控制作業。

(四)參採各權責機關所訂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或其跨職能整合作業

範例，並審視個別性業務之重要性及風險性，訂定合宜之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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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作業。

(五)規劃及執行年度稽核計畫，必要時辦理專案稽核，並作成稽核

報告。

(六)就內部稽核發現之缺失及改善建議，適時簽報機關首長核定，

並追蹤其改善情形。

(七)督導所屬機關訂定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規定並備查。

(八)督導所屬機關落實執行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工作。

(九)彙整提報臺中市政府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有關本局及所屬

機關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所發現之重大缺失及督導改善情

形、落實執行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情形。

(十)內部控制其他相關事項之審議或備查。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1人，由本局副局長兼任之；副召集人1人，由本局

主任秘書兼任之；置委員12人，除召集人、副召集人為當然委員

外，其餘委員，由本局就下列人員派兼之：

(一)本局勞資關係科科長。

(二)本局勞動基準科科長。

(三)本局綜合規劃科科長。

(四)本局福利促進科科長。

(五)本局外勞事務科科長。

(六)本局就業安全科科長。

(七)本局秘書室主任。

(八)本局人事室主任。

(九)本局政風室主任。

(十)本局會計室主任。

四、本小組以每半年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均

由召集人召集之；召集人因故不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召

集人、副召集人均不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委

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代表一人出席。

前項會議，得指定本局各科室提報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落實執

行情形。

五、本小組幕僚作業由本局綜合規劃科辦理。

六、本小組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七、本小組決議及交付執行事項，以本局名義行之。

八、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本局預算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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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書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秘字第1060084632號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採購評選委員遴聘作業要點」一份，自

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副知本府秘書處惠請刊登公報；並請本府法制局協助上傳於本府法規

查詢系統。

正本：本局綜合計畫科、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水質及土壤保護科、環境

衛生及毒化物管理科、廢棄物管理科、清潔隊管理科、勞工安全衛生

科、環境檢驗科、環境設施大隊、環境稽查大隊、人事室、政風室、

會計室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秘書室（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採購評選委員遴聘作業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維護公共利益，確保本

局採購評選案件遴聘委員作業公平合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局辦理下列事項，應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

（一）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或第十款規定之評選優

勝。

（二）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之評定最有利標。

三、採購評選委員會之外聘專家、學者，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四條第三項規定，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會同教育部、考選部

及其他相關機關所建立之建議名單，列出遴選名單，併同內派委員

名單，置於機密文件袋內，簽報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但因業務

需求(如採購案件複雜性高、所需專業無法自上開建議名單覓得相

關專長委員或以電腦亂碼隨機排序方式徵詢委員後因無意願致人數

不足等)，須自行遴選外聘專家、學者，得敘明理由，另行遴選後

簽報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四、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建置專家、學者名單中遴選五倍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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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以電腦亂碼（隨機）排序方式遴選委員，由本局政風室產出

電腦亂碼（隨機）排序表，與建議名單分置於機密文件袋內，簽報

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五、自行遴選外聘專家、學者，以勾選方式遴選委員，由局長或其授權

人員於建議名單內，勾選並排序正取及備取委員。

六、核定之委員名單密封後，交由承辦業務單位主管保管，並依臺中市

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採購作業要點第十六點第二款規定，其屬開

標前成立委員會者，應於開標前二天由承辦業務單位主管（科長、

主任、大隊長）啟封，並於機密文件袋之啟封人處核章。但招標時

已預先公告評選委員名單者，不在此限。

七、辦理評選作業之承辦人應親自以二種以上方式（包含電子郵件、電

話、傳真等）依序徵詢外聘專家、學者擔任委員意願，若無意願擔

任則依序遞補，並完成委員意願調查表，直到願意擔任評選委員之

人數達到原定之委員人數，且應保留相關聯繫資料及製作聯繫情形

紀錄表。俟於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後，再行徵詢各委員開會時間之

意見，俾召開後續採購評選委員會議。

八、本局辦理下列事項，須成立審查（甄審）委員會者，應比照本要點

辦理：

（一）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六十四條之二（評分及格最低標）規

定成立審查委員會。

（二）依機關委託研究發展作業辦法成立審查委員會。

（三）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成立甄審委員會。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政府採購法及臺中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採

購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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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167906號

附件：如主旨（1060167906_Attach01_59.doc）

主旨：訂定「臺中市申辦二○二二年世界設計之都工作小組設置要點」如附

件，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

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秘書室）、臺中市政府公務

人力訓練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申辦二○二二年世界設計之都工作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6年8月4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167906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利執行臺中市申辦二○二二年世界

設計之都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各項工作推動，設臺中市申辦二

○二二年世界設計之都工作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

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負責本計畫協調府內跨機關之資源，促進機關間之合作順暢。

（二）執行本計畫跨局處推動工作之決議事項及幕僚工作。

（三）辦理本計畫各分項工作之規劃及執行，協助計畫順利執行。

（四）其他相關工作事項。

三、本小組組成人數為十九至二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指

派本府秘書長兼任、二人為副召集人，由市長指派臺中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局長及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長兼任；其餘成員由下列人員聘

（派）兼之：

（一）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

（二）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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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副局長。

（四）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五）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副局長。

（六）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副局長。

（七）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副局長。

（八）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副局長。

（九）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副局長。

（十）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副局長。

（十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副局長。

（十二）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副局長。

（十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

（十四）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十五）臺中市政府運動局副局長。

（十六）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副主任。

四、本小組以每月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由召

集人主持；召集人因故不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一人代理之；如皆

不克出席時，應指定成員一人代理之。

五、本小組得聘請國內學者專家及設計師為顧問列席會議，並依相關規

定給予出席費用及交通費用，以提供本計畫辦理各項工作之諮詢。

六、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七、本小組運作所需經費，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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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145896號

修正「臺中市捷運工程處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臺中市捷運工程處編制表」。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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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145899號

修正「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

效。

附「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編制表」。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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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政風處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政秘字第1060007200號

附件：臺中市政府政風處資訊設備報廢銷毀變賣資料處理作業要點

主旨：檢送「臺中市政府政風處資訊設備報廢銷毀變賣資料處理作業要

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敬請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本處第一科、本處第二科、本處第三科、本處第四科、本處秘書室、

本處人事室、本處會計室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政風處資訊設備報廢銷毀變賣資料處理 
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6年7月26日中市政秘字第1060007200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政風處（以下簡稱本處）為有效管理資訊設備報廢變賣

之資料安全，避免洩漏公務機密或個人資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資訊設備，係指電腦設備（如筆記型電腦、個人電腦、

伺服主機、IPAD）、資訊週邊設備（如印表機、掃描機、隨身碟

等）、網路通訊設備（如路由器、交換器等）。

三、本處資訊設備報廢時應進行適當資料處理，以確保內部儲存資料均

已完全清除銷毀，始得進行變賣，報廢規定及說明如下：

（一）資訊設備已逾使用年限、損壞或不堪使用時，得向財產管理人

員申請報廢，並依財產報廢程序辦理。

（二）資訊設備申請報廢時，不得擅自分解或帶離辦公區域，報廢申

請奉機關首長核准後，並填寫「臺中市政府政風處資訊設備銷

毀登記表」後(附件一)，由本處秘書室資訊人員取回將報廢之

設備並確認設備之堪用程度後，始得進行資料銷毀處理。

（三）資料銷毀處理方式可採實體破壞、消磁、格式化或利用軟體工

具等方式清除資料；進行資料銷毀作業時得填寫「臺中市政府

政風處資訊設備銷毀資安檢核表」(附件二)，以確保資料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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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擷取或復原。

（四）已完成報廢程序且確認資料銷毀之資訊設備，得移至倉庫或儲

藏室妥善保管，再一併進行財產網路拍賣作業。

四、本處員工如違反本要點事項，涉及洩密、貪瀆或危害機關安全情節

重大者，報請機關首長議處，如涉及刑事責任者，依法辦理。

五、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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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60161195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府建設局蘇股長耿崧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優良事實及敘獎令

各1份，請刊登公報，請查照。

說明：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3項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

市長　　林佳龍　補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3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60042955號

主旨：核定蘇耿崧(B12306****)1員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如下：

蘇耿崧(B12306****)

一、現職：臺中市政府建設局(387100000G)，股長(1092)，薦任第八職等

(P08)。

二、獎懲：依法晉年功俸一級月支俸520元，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獎金

(B5B)。

三、獎懲事由：主辦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延伸至芬園段新闢工程，

建立完善制度，經採行成效顯著，並榮獲第16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土木

工程類第二級組特優，成績優異(A02)。

四、法令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第2款。

五、執行日期：自本令發布之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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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依據106年度本府重大獎懲案件審議委員會第1次會議決議辦理。

附註：臺端對於獎懲結果如有異議，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於收受

本令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申訴書，向本府提起申訴。

正本：蘇股長耿崧

副本：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

市長　　林佳龍　補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股長蘇耿崧一次記二大功優良事實

本府建設局股長蘇耿崧(下稱蘇員)主辦「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

道延伸至芬園段新闢工程」，負責本工程之工程品質管控及進度檢討等

相關事宜，除使本工程如期如質完工並發揮工程效益促進公共利益外，

更一舉獲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辦之第16屆公共工程金質獎特優

獎，為本府首度獲得公共工程金質獎特優獎項。「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

聯絡道延伸至芬園段新闢工程」總長約2.1公里，包含跨越烏溪新建橋

梁，長度達約1.3公里，工程必須克服氣候、地質、環境因素及汛期、

雨季、颱風等考驗，尤其是必須在有限工期內，執行多工項、高危險、

複雜度高的工程，施工期間跨越兩個汛期，極易因汛期雨季溪水暴漲無

法施工導致工程延宕完工之情形，在蘇員密集邀集工程團隊檢視工程進

度，檢討施工流程並配合現地條件，以施工品質不打折扣的前提下，研

擬具減省經費、縮短工期之施作方式，包含配合工址現況採取明挖工

法，加速施工可縮短行水區橋墩基礎工程工期約40天，經費減省約500

萬元，採行結果使得本工程在極具施工挑戰之條件下未曾展延工期，並

獲工程主管機關品質獎項肯定之效果，終順利完工，同時兼顧施工品質

及工程零公安，並獲得地方民眾對市府交通建設政策推動之高度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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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主人字第1060163632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局會計室科員賴冠蓉違失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判決：

「賴冠蓉休職，期間陸月。」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6年度鑑字第14004號判決書辦理。

二、本府於106年07月28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書，懲戒處分應於翌

日(106年07月29日)起執行。受懲戒人若不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

法第四章再審相關條款規定期間內提起再審。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6年度鑑字第14004號判決書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副本：銓敘部、行政院主計總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含判決書1份)、臺中市政府主計處人事室（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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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財菸字第1060166461號

主旨：公示送達106年4月12日府授財菸字第1060071224號行政裁處書一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陳佑福(男，身分證字號：B101507***，戶籍地址：台中市

北屯區大連路三段151號二樓之2)，因應受送達處所查無此人，經查臺

中市政府免書證免謄本便民服務系統公示資料，該應受送達人戶籍地

址係寄存於「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0號(北屯區戶政事務所)」，

因旨揭文書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應受送達人速向臺中市政府財政

局菸酒管理科洽領旨揭行政裁處書，逾期視同送達，並依行政程序法

及相關規定續行執行。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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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社字第10600641461號

附件：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辦理社區大學承辦單位一覽表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國立空中大學等單位辦理本市11所社區大學，委託辦理

期間除山線社區大學為106年7月17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外，其餘社

區大學均為106年3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條、16條及臺中市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委託財團法人、公益社團法人及公私立學校辦理臺中市11所社區

大學有關事宜，委託辦理期間除山線社區大學為106年7月17日起至108

年12月31日止外，其餘社區大學均為106年3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

止，總計9家承辦單位，如附件一覽表所示。

二、本市社區大學委託辦理事項，內容如下：

(一)開設提升人文素養與生活知能、培育社會健全公民之終身學習課

程。

(二)配合中央、市政及社區發展需要，辦理現代公民及社區學習服務相

關課程或活動。

(三)社區大學招生授課、講師之聘用與課程之研發。

(四)社區大學營運人力之甄選、提供與管理。

(五)社區大學營運設施與設備之管理與維護。

(六)其他社區大學相關事項。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本局聯絡人：(04)22289111分機54514洪先生

或分機54512陳先生。

局長　彭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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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商字第10601615001號

主旨：公示送達邵照慶（尊龍酒店）涉違反「臺中市休閒娛樂服務業管理自

治條例」第11條規定陳述意見書通知函公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邵照慶（尊龍酒店），因送達處所他遷不明，至本府旨揭涉違反「臺

中市休閒娛樂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陳述意見書公文無法送達，特依

法公示送達。

二、前項申辦函(106年7月12日中市經商字第1060031800號)正本由經濟發

展局商業科保管，應受送達人可至本府領取，公示送達自公告張貼之

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060036242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示送達應受送達人林○立君等3人領取逾期未領回違停車輛經標售後

剩餘金額退費通知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以公示送達方式於刊登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二、應受送達人姓名：林○立君等3人，如附件清冊。

三、前開通知函業經二次投遞遭退回，該通知書暫存本局，應受送達人可

前來領取（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1號）。

局長　王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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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267301號

主旨：公告「林柏宏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林柏宏。

二、事務所名稱：林柏宏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L12353****。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02號。

五、事務所地址：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巷201弄45號1樓。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6995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101年及102年逾期未領回違停車輛 
經標售後剩餘金額退費申請清冊

編號 車號 車主姓名 退費金額（新臺幣） 備註
1 2350-PA 林○立 1,200
2 AY-9810 吳○瑜 4,410
3 OH-7649 江○淑 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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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290221號

主旨：公告「李文聖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李文聖。

二、事務所名稱：李文聖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A12130****。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03號。

五、事務所地址：台中市太平區大源十街13號1樓。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6070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273521號

主旨：公告核准「陳俊亨建築師」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9條之1及第1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俊亨。

二、事務所名稱：陳俊亨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166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5605號。

五、事務所地址：台中市龍井區綠園路95號。

六、身分證字號：P12245****。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原領建築師業務手冊繳銷、開業證書註記作廢

後發還。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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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325601號

主旨：公告核准「李祈聖建築師」換發開業證書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9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李祈聖。

二、事務所名稱：立境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135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5648號。

五、事務所地址：台中市南區德富路220-1號10樓之3。

六、身分證字號：G12136****。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289631號

主旨：公告張榮峰建築師「不予懲戒」處分。

依據：依據建築師法第51條、建築師法施行細則第16條、直轄市縣(市)建築

師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第10條規定及本局106年4月7日中市都建字第

1060055414號賡續辦理。

公告事項：

一、事務所名稱：張榮峰建築師事務所。

二、開業證書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016號。

三、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太祥路266號1樓。

四、備註：張榮峰建築師違反建築師法第18條規定，經本市106年第1次建

築師懲戒委員會中市建懲字第(106)01號，予以「不予懲戒」處分。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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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319091號

主旨：公告陳韋誠建築師「不予懲戒」處分。

依據：依據建築師法第51條、建築師法施行細則第16條、直轄市縣(市)建築

師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第10條規定及本局106年4月7日中市都建字第

1060055424號賡續辦理。

公告事項：

一、事務所名稱：開務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二、開業證書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221-04號。

三、事務所地址：台中市北屯區和順路475巷12號。

四、備註：張榮峰建築師違反建築師法第17及18條規定，經本市106年第1

次建築師懲戒委員會中市建懲字第(106)02號，予以「不予懲戒」處

分。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601551831號

主旨：公告「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配合天源義記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擴廠)細部計畫(南屯區寶山段990、991、992地號土

地附近)」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及相關公告書件，並受理申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南屯區區公所（公告欄）、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

量工程科公告欄）。

二、公告期限：自民國106年7月28日起至民國106年8月28日止，計滿30

日。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座標表、控制測量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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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五、複測費用每1樁點新臺幣1,200元整，至少需檢測3個樁點。

六、有關分區界樁(虛樁)283R061、283R064、283R065及283R068等四支僅

供參考，應依地政機關之地籍鑑界成果為準。

七、申請書格式請向本市南屯區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

科）洽取。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60158923號

主旨：「變更大甲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綠地用地、河川溝渠用地、停車場

用地為河川溝渠用地、道路用地、河川溝渠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停車

場用地、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配合溫寮溪旁（甲后路至經國路）

聯絡道路工程】案」（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00次會議決議再行

辦理公開展覽）計畫書、圖，自106年7月31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6年5月23日第900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本市大甲區公所(前述計畫書、圖置本市大甲區公所及本府都市發

展局城鄉計畫科供各界公開閱覽)。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106年7月31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訂於106年8月16日(星期三)下午2時整假臺中

市大甲區公所3樓簡報室(臺中市大甲區民權路52號)召開。

五、本案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6年5月23日第900次會議審決，有關

變更計畫內容新增或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者，請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

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

陳情意見或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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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

係者，則再提會討論。

六、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

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之參考。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60158164號

主旨：「變更臺中市大甲(日南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案」暨「變更臺中市大甲(日南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案」自106年7月28日起辦理通盤檢討前公告徵求意見30日。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6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4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公告徵求意見範圍圖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新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及本市大甲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7月28日起30日。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

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料一

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通盤檢討之參考。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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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60154719號

附件：公告事項一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大雅主要計畫（部分市場用地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案」計畫書、圖，並自106年8月1日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及第28條。

二、內政部106年7月14日台內營字第1060050947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計畫圖及計畫書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計畫書圖置

於本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提供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及

本市大雅區公所公告欄。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601547191號

附件：公告事項一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大雅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增訂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計畫書，並自

106年8月1日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第23條及第28條。

二、本府106年2月20日府授都計字第1060030545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計畫書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計畫書置於

本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提供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及本

市大雅區公所公告欄。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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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60157749號

主旨：「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文中用地（文中3）為文中小用地

（文中小6））案」暨「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

十四）細部計畫（文中用地（文中3）為文中小用地（文中小6））

案」自106年8月4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3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及本市北屯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06年8月4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訂於民國106年8月21日上午10時假北屯區公

所3樓會議室舉行。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

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之參考。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秋字第　3　期

54 55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60162452號

主旨：「變更豐原都市計畫（配合九二一震災重建-鐵路用地銜接三十六米外

環道以西地區）（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案（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第900次會議決議再行辦理公開展覽）」，自106年8月11日起公開展

覽30天。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8條。

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6年5月23日第900次會議紀錄。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106年8月11日起30天。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含山城服務中心）、本市豐原區公所與神岡區公所。

三、公告內容：「變更豐原都市計畫（配合九二一震災重建-鐵路用地銜接

三十六米外環道以西地區）（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案」再公開展覽

計畫書、圖（比例尺：1/1000）各1份（前述計畫書、圖置於本市豐原

區公所、本市神岡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山城服務中

心】、城鄉計畫科，供各界公開閱覽）。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訂於106年8月23日上午10時整於本市豐原區

公所四樓第3會議室舉行。

五、本案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6年5月23日第900次會議審決，有關

變更計畫內容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後新增或超出原公開展覽範

圍者，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

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提出意見或與本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

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如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

異議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論，以資適法。

六、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

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之參考。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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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28737號

主旨：公告本市太平區泓大自辦市自重劃區(學億段)整體性防火間隔配置

圖，請周知。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項第6款。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8月1日至民國106年8月30日止計30天。

二、公告地點：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及太平區公所公告欄。

三、本地區規定之整體性防火間隔除依「臺中市重劃區整體性防火間隔留

設及變更原則」經本府同意後得辦理變更外，應維持原規定留設。

四、本規定自發布日起實施。

局長　王俊傑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262362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一

主旨：本局為執行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依建築法

第三十六條規定復審作業處理原則，清查本市104年7月1日至105年8月

9日止未辦理完成補正之建造執照申請案清冊乙份，公告週知。

依據：依據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清查各申請案件之申請日期、地號、申請人姓名詳見案附清冊。

二、公告起訖日期：自民國106年7月27日至民國106年8月27日止共1個月。

三、相關申請人及設計建築人如發現本公告有清查遺漏或錯誤時，應於公

告期間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局申請查明，本局得據以辦理後續

相關退件通知事宜。

局長　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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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600743651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臺中市北勢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登記。

依據：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登記合作社如下：

(一)社名：有限責任臺中市北勢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臺中市沙鹿區南陽路376號。

(三)登記證字號：專中縣新字第47號。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

局長　　呂建德　　休假 
　副局長　陳坤皇　代行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600733461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臺中市崇光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登記。

依據：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登記合作社如下：

(一)社名：有限責任臺中市崇光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臺中市大里區大明路181號。

(三)登記證字號：專中縣新字第301號。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

局長　　呂建德　　休假 
　副局長　陳坤皇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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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600772682號

主旨：有限責任臺中市花卉運銷合作社等7家合作社因連續二年未召開年度社

員大會，經本局限期改善未如期完成，本局依法予以解散，並註銷登

記證及圖記。

依據：合作社法第5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解散註銷登記之合作社資料如下：

(一)合作社名稱、地址及理事主席：如解散合作社名冊。

(二)解散原因：連續二年未召開年度社員大會，經本局限期改善未如期

完成。

二、經公告解散之合作社，其登記證及圖記自公告日起失效。

三、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合作社所負之

債權、債務悉依合作社法及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四、上開合作社之債權人、債務人請自行依民法有關規定逕向該社索債、

清償。

局長　　呂建德　　休假 
　副局長　陳坤皇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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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團體名冊

編號 合作社名稱 地址 理事主席

1
有限責任臺中市花卉運銷合

作社

台中市北屯區大連路頭張

巷8號
張連進

2
有限責任臺中縣和平果菜運

銷合作社

和平區東關路三段136號

之1
繆博和

3
有限責任臺中縣東勢鎮果菜

運銷合作社
東勢區中正路二十八號 簡春煌

4
保證責任臺中縣新社花卉運

銷合作社

新社區中和街二段水尾巷

1-6號
陳萬通

5
有限責任臺中縣蜂產品運銷

合作社

霧峰區南柳里新厝路261

巷10弄22號
李金容

6
保證責任臺中縣漁業運銷合

作社
清水區中山路396之2號 楊婉姿

7
保證責任台中市東勢區果類

運銷合作社
東勢區東關路390-1號 張君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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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60054955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林致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處分書、繳費單

通知單等文件，因當事人現住地及戶籍地均查無該址，應為送達處所

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林致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

件，經本局以106年6月16日中市警刑字第10600465022號處分書，裁處

新臺幣2萬元整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因應受送達人現住地及戶

籍地均查無該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組）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逾

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陳嘉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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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71136號

主旨：公示送達林聿倫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裁處書。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林聿倫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裁處書無法送

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身分證字號：B123009****。

(二)發文日期：106年7月13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67515號。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分機3170，

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呂宗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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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600765201號

主旨：重新指定本市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

治療指定醫療機構一案。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辦

理。

公告事項：

一、重新指定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為本市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

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指定醫療機構，有效日期自106年7月31

日起至109年7月30日止。

二、指定機構應配合本局提供下列服務：

(一)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

(二)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

(五)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局長　呂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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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60074701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6年臺中市低污染車輛推

廣計畫」委辦事項。

依據：依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6年7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配合本局執行下列業務：

(一)本市電動車輛及充電使用環境建置、維護作業。

(二)電動車輛(含電動汽車、電動二輪車)充電站巡查作業。

(三)電動車輛(含電動汽車、電動二輪車)充電設施設置補助相關作業。

(四)公務低污染車輛運行資料收集暨建置分析。

(五)本市既設電動汽車充電站評估及檢討工作。

(六)低污染車輛推廣或空氣污染防制相關宣導工作。

(七)辦理相關交流、聯繫、研商或說明會議等。

(八)本局專屬網頁更新及維護工作。

(九)協助執行環保署年度考核。

三、前項公告係依本局與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簽訂契約書內容辦理，依

法公告週知。

四、對前項配合公告事項之疑問，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

話04-22276011轉66248）。

局長　白智榮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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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60079136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執行106年度「2018臺中

世界花卉博覽會導入PAS 2060及ISO 20121認證計畫」委託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6年7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配合本局執行下列業

務：

(一)「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執行機關導入ISO 20121活動永續性管

理系統。

(二)「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導入PAS 2060碳中和執行作業。

(三)出席花博相關行政會議。

(四)其他需配合機關辦理事項。

三、前項公告係依本局106年7月1日與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簽訂

契約書內容辦理，依法公告週知。

四、有關前項配合公告事項之疑問，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

（電話04-22276011轉66232）。

局長　白智榮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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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163828號

主旨：本府(改制前臺中縣政府)辦理大里區都市計畫24號道路工程，工程用

地內大里區益民段790-1及779-1地號2筆土地撤銷徵收案，茲因權利人

(如后附清冊)撤銷徵收公告通知書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旨揭撤銷徵收案公告，本府業以l06年5月31日府授地用字第

l0601116882號函通知，惟因上開權利人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

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本案應繳回之原徵收價額，請於l07年1月25日前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

辦理繳款事宜，逾期未繳清者，不予發還其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

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地。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7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秋字第　3　期

71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秋字第　3　期

72 73



72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秋字第　3　期

73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162665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南屯區永春南路延伸開闢至遊園路道路工程」，奉准

徵收南屯區台安段221-6地號等5筆土地，合計面積0.161574公頃，並

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1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6年7月25日台內地字第1061305382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6年7月25日台內地字第1061305382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及徵收土地地

價、地上物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南屯區公

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6年8月2日起至民國l06年9月1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

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補償其地價，該市價係經

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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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

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

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

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

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

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106年12月開工，

107年12月完工。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

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

該申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

知送達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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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162781號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本府辦理新闢水湳路道路工程，原報准徵收本市北屯區

仁德段26地號土地（重測分割前四張犁段350-38地號內土地）。

依據：

一、內政部106年7月25日台內地字第1061305387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撤銷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69年3月11日府地四字第20923號函「准予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臺中市政府69年3月20日69府地用字第

14974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106年7月25日台內地字第1061305387號函核准撤銷徵收。

四、撤銷徵收之原因：本案因作業錯誤（徵收當時土地尚未辦理分割，誤

以全筆土地辦理徵收），致原徵收後重測分割之仁德段26地號土地

（重測分割前四張犁段350-38地號內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符

合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准予撤銷徵收。

五、撤銷徵收土地之詳細區域及原土地所有權人應繳之徵收價額：詳見撤

銷徵收土地範圍圖、撤銷徵收原土地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

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北屯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

撤銷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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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告期間：30日(自民國106年8月3日起至民國106年9月4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7年3月5日前。

八、受理繳回地點：本府建設局土木工程科（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中港市政大樓文心樓5樓），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及土

地標示。

九、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即辦理發

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不予發還其土

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

地。

十、原土地所有權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

府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內政部廢止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

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

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經

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1533121號

主旨：公告鄭文憲地政士重新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鄭文憲。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74號。

三、證書字號：(97)台內地登字第025997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同鑫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清水區民和路2段406號。

備註：原開業執照（102）中市地士字第000373號於106年2月5日因有效期

限屆滿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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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1670611號

主旨：公告劉璟屏地政士重新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璟屏。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76號。

三、證書字號：(92)台內地登字第025105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劉璟屏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3段123號4樓。

備註：原開業執照（96）中市地登字第001153號，於100年10月5日因有效

期限屆滿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1662561號

主旨：公告黃植筠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植筠。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75號。

三、證書字號：（105）台內地登字第027780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禾嘉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忠明路424號20樓之1。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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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3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276451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士文先生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士文。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0040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7月29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藥字第1060165696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標準」草案。

依據：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9條第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處）。

二、訂定依據：獸醫師法第17條第3項。

三、訂定「臺中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標準」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

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臺中

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15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處）(動物藥品管理

組)。

(二)地址：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28之18號。

(三)電話：(04)23869420。

(四)傳真：(04)2386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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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子郵件：kiwi0720@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林儒良決行

臺中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標準草案總說明

　　按獸醫師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獸醫診療機構之設置標準由所

在地主管機關訂定之」，為促進動物福祉、提升臺中市動物醫療品質，

並有效管理臺中市之獸醫診療機構，爰訂定「臺中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

標準」草案計八條，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臺中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許可，依本標準規定，本標準未規定者，

依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草案第二條）

三、獸醫診療機構開業申請需檢具之書件。（草案第三條）

四、獸醫診療機構之整體要求。（草案第四條）

五、獸醫診療機構之設置標準及相關設施規範。（草案第五條）

六、獸醫診療機構於臺中市轄區內設立分院之相關規範。（草案第六

條）

七、本標準施行前，已設置完竣並領有獸醫診療機構開業執照者之相關

規範。（草案第七條）

八、施行日期。（草案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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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158837號

主旨：預告「高美濕地解說半島及木棧道」範圍自中華民國106年11月1日起

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高美濕地為享譽國內外之知名觀光生態景點，為保護濕地環境，提供

民眾優質無菸環境及提升本市國際形象，本府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

第1項第13款規定，預定公告本市「高美濕地解說半島及木棧道」範圍

自中華民國106年11月1日起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二、於禁菸場所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2仟元

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三、旨揭禁菸場所管理維護單位（本府農業局）之負責人與現場從業人

員，應加強場所禁菸宣導及管理維護，並善盡勸阻違法吸菸者之義

務。

四、對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報之日起

14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二)地址：420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

(三)電話：04-25265394分機3150。

(四)傳真：04-25270822。

(五)電子信箱：hbtcm00180@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稅管字第1060158216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地方稅延期或分期繳納辦法」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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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二、修正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17條。

三、修正「臺中市地方稅延期或分期繳納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

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臺

中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稅務管理科）。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99號。

(三)電話：(04)22585000-241。

(四)傳真：(04)22516976。

(五)電子郵件：4567891QAZ@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地方稅務局局長陳進雄決行

臺中市地方稅延期或分期繳納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政府於一百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府授法規字第一○五○

二四九一八二號令公布「臺中市地方稅延期或分期繳納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迄今，緣總統一百零六年五月十日華總一義字第一○六

○○○五六四五一號令修正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增訂第二項

「應納地價稅額因公告地價調整致納稅義務人繳納困難者，得於規定繳

納期間內，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延期繳納期間不得逾

六個月，分期繳納期間不得逾一年」、第三項「前項延期或分期繳納辦

法，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依社會經濟情況及實際需要定之」，爰參

照修正本辦法。本次重點如下：

一、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一條、第七條、第九條及第十條）

二、明確規範應納稅額增加之定義及其適用範圍。（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修正適用對象及條件。（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修正納稅義務人申請時應檢具之相關文件。（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修正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款之期限與期數。（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增列相關稽徵作業承辦單位，以資明確。（修正條文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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